
 

 

 

 

 

 

 

 

 

 

 

 

 

 

 

一、承保對象： 

於國內外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並透過信用交易之企業。 

 

二、承保範圍： 

貴我雙方同意： 

 

1. 一般條款第 5 條 (其他規定)：  

 

1.1 第 5.03 條 (文件查核) 增訂： 

 

若貴公司未遵守本公司之文件查核規定，且未於本附加條款所載補正期間內

補正缺失，本公司概不負責該等文件相關之理賠，並得要求貴公司就該等文

件退還已支付之理賠金。 

 

1.2 第 5.05 (d) (ii) 條 (保單期間)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條款取代： 

 

若貴公司或特別條款所列被保險人無力清償，本公司得立即終止保單。若貴

公司確實遵守所有保單規定，本公司之理賠範圍涵蓋貴公司於相關保險期間

內，截至貴公司無力清償之日止 (以下稱「終止保險期間」)，對買方出貨之

貨物及/或提供之服務。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

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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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依本條規定終止保單： 

 

─ 終止保險期間適用之基本保險費，應根據依保單規定應就相關保險期間

繳付之基本保險費，按終止保險期間所佔比例計算；以及  

 

─ 終止保險期間適用之最高責任限額，應根據依保單規定就終止保險期間

繳付之保險費，或適用於終止保險期間之基本保險費計算，以較高者為

準。 

 

本條所稱之無力清償，定義如第 1.01 條 (承保範圍)，惟本條所稱之買

方應指貴公司。 

 

1.3 第 5.05 (e) 條 (保單期間) 應予刪除。 

 

1.4 第 5.06 條 (違約)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條款取代： 

 

若本公司針對貴公司違反保單規定 (以下稱「違約」)，以掛號郵件提出違約

補正通知，倘若違約係能補正者，貴公司應於接獲通知日起 (xx)個日曆天內

補正 (以下稱「補正期間」)。 

 

若貴公司未於補正期間內補正重大違約，保單應即終止。本公司提出違約通

知後，即不再負責理賠，貴公司應繼續依保單規定，繳付相關保險期間之基

本保險費。 

 

若貴公司未於補正期間內補正非重大違約，本公司不再負責相關理賠。 

 

相關「違約」規定所稱之重大違約，係指貴公司因下列事由導致違約： 

 

─ 詐欺、不誠實或犯罪行為；或 

─ 積欠保險費；或 

─ 未確實申報營業額。 

 

1.5 第 5.07 條 (通訊)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條款取代： 

 



貴我雙方同意，保單適用之通訊方式應為傳真、郵件、掛號郵件、電子郵件

或裕利安宜線上系統 (EOLIS)。  

 

本公司若將訊息發送至貴公司指定之電子郵件信箱，即構成貴公司依保單規

定確認接獲該訊息。若本公司通知之有效性出現爭議，本公司發送電子通知

訊息至該指定電子郵件信箱之證明，於貴我雙方間即屬充分證據。本公司針

對保單相關事宜，將採用貴公司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信箱若有變更，應立

即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若透過 EOLIS 向貴公司發送訊息，即構成貴公司依保單規定確認接

獲該訊息。貴公司應負責追蹤 EOLIS 所顯示之保單承保範圍相關資訊。若

本公司通知之有效性出現爭議，本公司透過 EOLIS 發送電子通知訊息之證

明，於貴我雙方間即屬充分證據。 

 

1.6 第 5.08 條 (法律、仲裁及語言版本) 應予刪除，並以下列條款取代： 

 

(a) 保單之規範與解釋應適用保單之準據法：<準據法>。 

 

(b) 若貴我雙方就保單解釋、意義或效力，或貴我雙方有關保單之權利義務，

或其他保單相關事項，產生任何疑問、歧見或爭議，應優先以協商方式

解決。若無法以協商方式解決，應由獨任仲裁人於 <仲裁地點>之仲裁

地點，依保單準據法解決。仲裁人應由貴我雙方共同選任，若無法達成

協議，應由 <仲裁協會>指定。 

 

仲裁人須具備相關商業保險及法務經驗。仲裁程序應由貴我雙方議定，

若無法達成協議，應由仲裁人決定。  

 

仲裁人具有仲裁相關法規許可範圍內之最大裁量權，得依其認定為必要

之方式，提出命令及指示。 

 

仲裁判斷對貴我雙方具有終局確定效力及拘束力。 

 

(c) 保單語言版本應為：<保單語言版本>。保單所含文件之意義或效力相

互牴觸，應以該保單語言版本內容為準，譯本為本公司提供者亦同。 



 

2. 一般條款之承保欠款定義中，所稱之「所營業務說明」，係指特別條款所稱之「投

保業務」。 

 

三、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